
唐医保字〔2019〕16 号

唐山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的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、开发区（管理区）医疗保障局（部门）、局属事

业单位、各门诊特殊疾病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简化经办流程，实现“让信息多跑

路，群众少跑腿”的服务目标，制订了《关于取消门诊特殊疾病

专用证的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方案执行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，请及时反馈。

联系人：杨帅

联系电话：2806058

唐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19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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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简化门诊特殊疾病患者就医流程，让信息多跑路，

群众少跑腿，按照省、市优化“营商环境”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要求，推进“减证便民”政策落实，就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

证，实现持社会保障卡门诊就医结算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实施背景

当前，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疾病患者到定

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时，需出示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，接诊医生

根据专用证记载的患者病种和既往诊治信息开具处方，患者持社

会保障卡交费取药后完成就医流程。由于社会保障卡具有身份识

别功能，定点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读取社会保障卡信息，查阅参保

人员鉴定病种信息及一定期限内就诊记录，专用证便可因此而取

消。专用证取消后，门诊特殊疾病患者不必再为办证奔波，医

疗机构同时可提高接诊效率，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效率也将进一

步提升。

二、实施目标

2019 年 6 月 1 日起，全市开通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特

殊疾病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为持社会保障卡就医的门诊特殊疾

病患者提供直接结算服务，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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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市本级定点医疗机构

1、试点定点医疗机构安排

（1）确定试点医疗机构

市本级离休定点医疗机构中已开通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门

诊特殊疾病服务的，作为市本级试点医疗机构先期开展此项工

作，5 月 10 日前完成取消专用证工作。

（2）试点医疗机构工作内容

方案 A（已做好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）

a、完成门诊特殊疾病 HIS 接口改造。

b、将接诊医生工作电脑接入医保网络。

c、申请医保定点端口数量。

d、配置读卡器小键盘。

e、医疗机构完善内部就医流程。

f、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科对接诊医生进行 HIS 系统查询就诊

记录使用培训。

方案 B（未做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）

a、将接诊医生工作电脑接入医保网络。

b、申请医保定点端口数量。

c、配置读卡器小键盘。

d、拷贝医保定点结算系统到接诊医生工作电脑。

e、医疗机构完善内部就医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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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、信息科负责对接诊医生进行定点结算系统使用培训。

2、非试点定点医疗机构安排

（1）使用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于 5 月 10 日前完成门

诊特殊疾病院端 HIS 系统改造、院内网络调试工作，并按照试点

医疗机构方案 A，5 月 31 日前实现目标任务。

（2）未使用动态库接口的定点医疗机构 5 月 10 日前完成院

内网络调试、账户设置权限分配工作，并按照试点医疗机构方案

B，于 5 月 31 日实现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县（市）、区定点医疗机构

各县（市）、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参照本方案实施步骤，于

5 月 31 日前完成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

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工作，是市医疗保障局优化营商环

境、进一步“减证便民”的重大举措，是一项符合群众期盼、惠

民利民的民生工程，各级经办机构务必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统筹

协调，建立“一把手负总责，分管领导亲自抓”的工作机制，以

“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”的工作精神确保按时完成任务。

（二）成立专项工作组

由市医保事业局技术服务处、职工医审服务一处、职工医审

服务二处、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牵头，会同城乡居民医审

处、离休医审处、生育医审处、医审规划处、县区管理处成立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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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工作组，并请信息中心及东软公司配合，办公室负责督导推进。

1、技术服务保障组

由技术服务处负责联系信息中心及东软公司，完善中心端医

保定点结算系统、完善医保定点动态库接口、汇总并统一申请院

端新增端口、辅助院端网络调试等技术工作。

技术服务处联系人：李林杰 秦纳暄 电话：2803139

2、市本级工作组

由职工医审服务一处、职工医审服务二处会同城乡居民医审

处、离休医审服务处、医审规划处，负责组织市本级城镇职工和

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定点医疗机构培训会议，及时解决取

消专用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按时限完成市本级工作任务。

职工医审服务一处联系人：徐艺东 电话：2806053

职工医审服务二处联系人：李曼秋 电话：2806063

3、县（市）、区工作组

由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会同县区管理处、生育医审服

务处负责组织各县（市）、区医保经办机构培训会议，督导各县

（市）、区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定点医疗机构

培训会议，及时解决取消专用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按时限完

成各县（市）、区取消专用证工作。

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联系人：赵阁元 电话：2803138

4、东软公司负责完善中心端医保定点结算系统，完善医保

定点动态库接口，并负责全市各医保经办机构、定点医疗机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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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培训及技术咨询工作。

东软公司联系人：周小波 电话：18632533877、4006120816

5、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会同技术服务处，请信息中

心及东软公司配合，完成参保患者鉴定病种信息短信提醒工作。

（三）组织培训

4 月 22 日前，市本级和县（市）、区工作组共同组织培训会

议，参加单位为市本级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疾病定点医

疗机构、县（市）区医保经办机构、县（市）区部分门诊特殊疾

病定点医疗机构（各三家）；参加人员为定点医疗机构主管院长、

信息科及医保科负责人、HIS 开发商。

培训会议主要内容：传达取消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实施方

案、实现目标任务的技术培训及现场答疑（河北东软公司负责）、

定点医疗机构反馈意见的说明。

各县（市）、区定点医疗机构培训工作由其经办机构自行组

织，4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（四）各阶段完成时限

1、4 月 22 日前，完成市本级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特殊

疾病定点医疗机构培训工作。

2、4 月 30 日前，完成各县（市）、区定点医疗机构培训工

作。

3、5 月 10 日前，完成市本级定点医疗机构试点工作；完成

各县（市）区定点医疗机构 HIS 系统院端改造、院内网络调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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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设置权限分配等工作。

4、5 月 31 日前，完成全市取消门特殊病专用证工作。

（五）门诊特殊疾病专用证取消后相关工作

1、定点医疗机构

（1）6 月 1 日起，医保经办机构不再发放门诊特殊疾病专

用证。已经取得专用证的患者，作为过渡阶段，可以继续使用，

用完不再发放。

（2）院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电子病历或普通门诊病历本

等形式自行安排门诊病历记录工作。

（3）因定点医疗机构网络、系统等原因，患者就医时无法

提供医保联网结算的，可待网络恢复后补录发生费用。

（4）因社会保障卡信息错误等原因，导致无法正常持卡进

行医保联网结算的，可及时联系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（联系电话

2803120、2803078）。

（5）定点医疗机构做好宣传工作，门诊特殊疾病病种审批

通过后，不再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专用证，患者持社会保障卡直

接就医。

（6）动态库接口及 HIS 系统改造工作，将纳入定点医疗机

构年度考核。

2、医保经办机构

（1）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做好新流程通知工作。

（2）医审部门完善异地就医门诊特殊病患者医疗费报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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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受理工作，调整原专用证就诊记录相关内容。

（3）6 月份，批量新鉴定的门诊特殊疾病患者对鉴定结果

的需求短期激增，办公室会同门诊特殊疾病鉴定经办部门提前做

好网站等多途径宣传工作，畅通咨询渠道，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。

（4）为保障新鉴定患者尽早知晓鉴定结果，我局将开通短

信提醒服务，通过鉴定的病种等信息将发送到患者手机上，患者

可持短信息就诊开药。

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17日印发




